附 件 1

双辽市财政局首违不罚事项清单

2023年  10  月  10  日

	序号
	处罚事项名称
	实施机关
	首违不罚的情形
	首违不罚的依据
	备注

	1
	对违反财政、会计等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处罚
	双辽市财政局
	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
	2
	对违反政府采购领

域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的处罚
	双辽市财政局
	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孙海杰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0434-7220012
